
臺北市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兒童月學生才藝表演 

【Show You! Show Me!】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

 

二、 目的：  

1.提供學生展現多樣才藝機會，發掘人才。 

2.激發學生學習樂趣，建立自我認同感，培養自信心。 

3.倡導五育均衡發展，增添生活情趣，促使學生個性及群性之健全發展。 

4.提供學生「相互學習，彼此觀摩」的欣賞能力。 

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各年級學生。 

 

四、實施原則： 

1.學生自由組隊報名參加，各隊最少 1人以上，不限同班同學可跨班、跨年級團體組隊。 

2.為維持演出水準，每一個節目建議有一位負責指導的老師，請指導的老師先行篩選，並於報名演出

前利用時間加強練習。 

3.表演服裝、道具由參加者個人或團體自行準備。 

 

五、表演內容： 

  1.主題應健康、內容宜活潑。如：創意表演秀、舞蹈、樂器合奏、歌唱、手語表演、武術表演、戲劇

（或短劇）、相聲、體育技能…等表演皆可報名參加。 

  2.表演時間:3-5分鐘。 

 

六、演出時間:113 年 4月 2日(星期二)  13：20~14：00 

                   4月 3日(星期三） 09：30~10：10 

              地點: 學務處旁大川堂。 

 

七、獎勵: 

  1.參加學生榮譽卡蓋三個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22日(五)截止，報名表提交至學務處訓育組張至欽老師。 

 

九、本辦法經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兒童月學生才藝表演【Show You! Show Me!】報名表 

113年 3月—訓育組   

表演名稱  

表演方式 □舞蹈  □歌唱  □短劇  □樂器吹奏  □其他： 

表演地點 學務處旁大川堂 

表演日期 

(請先勾選適合的時段，唯實際的

演出時間仍以學務處通知為準) 

□ 4月 2日 下午場次 指導老師 □有 ______________    

□無 
□ 4月 3日 上午場次 

演出時間 大約_________分鐘 演出人數           人 

負 責 人 班級座號：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

導師簽章  

演出節目 

內容介紹 

 

 

 

演出名單 

班級座號 姓名 班級座號 姓名 班級座號 姓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需借用器材 

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

譜架  麥克風  音響  

      

 


